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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相关学科的交叉或汇流
,

在其邻接点

上生长出新的分支学科
,

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

个重要特点
。

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介乎自然科

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
、

跨界科学
,

以

这样的学科性质深深介入当代最复杂和最敏感

的社会间题— 犯罪问题
,

确乎是大胆的尝试
,

有盘的探索
。

虽然我们从事犯罪心理学的教学

和研究时间不长
,

却已深切地体会到这门学科

对于加深对犯罪现象的认识
,

提高同犯罪作斗

争的能力
,

以及改善法律教育
,

加强我国法制

建设
,

都有着重要的意义
。

现仅就有关间题略

陈管见
,

求教于法学界诸同志
。

适应客观需要应运而生

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
,

都来源于物

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的现实需要
。

十九世纪下半

叶
,

犯罪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 分 支 学 科问

世
,

这一方面
,

是由于十九世纪产业革命后
,

资本主义迅猛发展
,

犯罪大量增加并造成很大

危害
,

社会迫切要枣具体地揭示产生犯罪行为

的原因
,

了解犯葬
J

已月里的特异性
,

阐明刑罚的

效应
,

以便预防和控制犯罪
; 另方面

,

是由于

心理科学的
.

兴起和被应用于研究 社 会 行 为问

题
,

为这门学科的诞生
,

提供了科学的基础
。

在我国
,

由于种种历史原因
,

很少有人研究这

门学科
,

也没有培养出这方面的专业人材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
,

由于党 中央的

亲切关怀
,

心理学被摘掉了
“
伪科学

”
的帽子

,

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
。

作为心理科学一个分

支的犯罪心理学
,

适应四化建设新时期同犯罪

作斗争的客观需要
,

在我国也应运而生
。

·

首先
,

犯罪心理学的研究
, `

适应了
“
综合

治理
”

社会治安的需要
。 “

十年内乱
匆
的消极后

果之一
,

就是青少年违法犯罪剧增
,

成为影响

安定团结千扰四化建设的产重社会间题
.

对此
,

党中央提出了
“ 综合治理

” 的方针
。

这一方针

的提出
,

意味着对待青少年犯罪问题
,

不能就

事论事地去孤立解决
,

也不能搞单打一
,

而是

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
,

运用多 种 手 段 和方

法
,

在预防犯罪
、

打击犯舞
、

教育挽救失足者

等各个环节上进行努力
。

而要治理犯罪
,

首先

必须认识犯罪
,

了解犯罪人
。

犯罪是一定历史

范畴内的社会现象
,

但犯罪行为又是受特定的

犯罪心理支配的
。

犯罪心理的产生及其发展变

化
,

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行为人头脑中的

反映
,

所以
,

它义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现象
。

因

而在综合治理的过程中
,

各条战线的同志都感
到

,

需要弄清犯罪心诬的特异性以及它是怎样

形成的
,

了解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征
,

掌

握帮教对象的心理转化规律等
,

以便采取针对
·

性的措施
。

这样奋就向心豫学工作者提出了普
;



及心理学知识的要求
;一些法学工作者和实际

J作者也相继投入 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
,

从而

推动 了我国犯罪心
、

理学的建立和发展
。

近几年

出现的
“

犯罪心理学热
” ,

正是在综合治理青少

年犯罪的迫切需要中产生的
。

而犯罪心理学知

识的普及
,

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综合治理工

作的质量和效果
。

其次
,

犯罪心理学的研究
,

又是政法机关

揭露
、

打击犯罪和改造罪犯的客观需要
。

狭义

的犯罪心理学
,

只限于研究违法犯罪人的心理

和行为; 广义的犯罪心理学
,

还包括犯罪对策

心理
,

即被称作司法心理学 的 内 容
。

具 体说

来
,

它要研究侦查心理
、

审讯心理
、

审判心理
、

劳动改造心理以及犯罪预测和预防方面的心理

学问题
。

广义的犯罪心理学
,

同犯罪社会学
、

刑事侦察学
、

预审 些汽 法医学
、

证据学
、

刑法

学
、

刑事诉讼法学
、

劳动改造学一样
,

都是犯

罪科学的组成部分
,

是同犯罪作斗争的知识武

器
。

上述学科知识的普及
,

必然丰富和完善公

安 司法人员的知识结构
,

使之更加适应同犯罪

作斗争的需要
。

第三
,

犯罪心理学的研究
,

也从一个侧面

配合了严历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
。

有些同志曾

经认为
,

犯罪心理学是为教育
、

感化犯罪人
,

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服务的
,

在当前严厉打击严

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便排不上用场了
。

但

事实并非如此
。

集中地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

的斗争
,

主要是为了发挥专政的威力
,

以震慑

敌人
,

鼓舞人民
。

这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问题
.

因此
,

在这场斗争中
,

需要阐明刑罚的社会心

理效应
,

剖析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胆大妄为的心

理原因
,

观察了解劳改罪犯在集中打击后的心

理变化
,

以及莞集整理国内外历史上有关刑罚

效果的心理学资料等
,

么便为领导作出决策
、

指挥战斗提供咨询
,

同时也从心理学角度
,

宣

传
、

论证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
。

由此可见
,

近几年广泛开展的犯罪心理学

研究
,

决非偶然
,

而是由于客观 的 现 实 的需

要
。

在研究中
,

虽然借鉴
、

引进了某些国外犯

罪心理学的理论
,

但更多地是运用普通心理学

和社会心理学的原理
,

对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同

犯罪作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
,

因而深深地

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
。

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

尽
,

也对政法干部队伍的知识化
、

专业化建设

有一定意义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中央领导同志几次

指出
,

要开展犯罪心理学和罪犯 心 理 学 的研

究
。

心理学界和法学界的老前辈也对这门学科

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
。

特殊的性质
、

地位和作用

犯罪心理学的特殊性
,

它同法学等社会科

学的不同点
,

在于它的中间科学
、

边缘科学性

质
。

这是由犯罪心理学的母体— 心理科学的

性质所决定的
。

心理学
,

顾名思义
,

是关于人的心理现象

发生
、

发展规律的科学
。

而要研究人的心理
,

就必须研究产生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
,

即研究

人脑的活动规律
。

列宁曾经 说 过
: “
心 理 的东

西
、

意识等等是物质 ( 即物理的东西 ) 的最高

产物
,

是哄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

的机能
。 ” ① 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

,

查明心理与

生理的关系
,

标志着从对心理现象的描述到本

质的说明
,

是交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
。

同时
,

由于
“
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

” ,

也必须十

分重视研究人的心理的社会制约性
。

由此可见
,

心理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
,

也不是纯粹的

社会科学
,

它是一门介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

之间的跨界科学
、

中间科学
。

作为心理科学一

个分支的犯罪心理学
,

当然也是一门跨界科学
、

中间科学
,

但具有较多的社会科学性质
。

同时
,

由于犯罪心理学以犯罪为研究对象
,

受法学关

于犯罪概念及法律规范的制约
,

所以
,

它又是

犯罪科学的一个分支
,

也是法学体系的一环
。

在法学界
,

许多同志把它看作刑法学
、

刑侦学

的辅助学科或
“

姊妹篇
” ,

有的同志还把它列为

必
心列宁全集` 第“ 卷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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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 应用法学
”

的一个部类
。

毛泽东同志说
:“

科学研究的区分
,

就是根

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
。

因此
,

对

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 种矛 盾 的研

究
,

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
。 ” ①犯罪心理学

同国家与法的理论
、

犯罪社会学等学科不同
,

它

不是从宏观的
、

整体的
、

社会政治的角度研究

犯罪
,

而是从微观的
、 、

个体的
、

社会心理的角

度
,

研究作为反社会的犯罪心理和行为规律的

学科
。

它的研究范围大休是 ; 影响犯罪心理形

成的外部消极因素及其
“
内化

”

机制
,
犯罪人

积累的消极经验
、

不良个性品质和整个心理结

构 , 犯罪心理结构
“

外化
”
为行为的机制

;
各

类违法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
; 罪犯心理转

化的规律` 犯罪对策中的心理学问题
,

等等
。

总之
,

以犯罪心理和犯罪对策心理 (司法

心理 )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
,

是犯罪心理学具有

的特殊矛盾性
,

也是区别于其他研究犯罪的学

科的分界线
。

当然
,

其他学科并非不涉及犯罪

心理
,

但很少进行专门的研究
。

例如
,

虽然刑

法学也要研究
“

动机
” 、 “

目的 ” 、 “

故意
” 、 “

过

失气这些都是行为人的心理现象 )
,

但是
,

它们

在刑法学中仅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或因素来考

虑
,

而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是犯罪行为及其社

会危害性
,

并非行为前的心理活动
。

如果离开

了犯罪行为
,

刑法是不单独处罚犯罪动机和犯

意的
。

所以
,

在邢法学中没有必要深入研究犯

那人的心理现象
,

至于犯罪动机是 如 何 形成

的
,

更不属于刑法学的研究范围
。

可是
,

在犯

罪心理学方面则不伺
,

它认为一切犯罪行为来

源于犯界动机
,

所以必须对犯罪动机及其形成

过程
,

有关的心理
、

生理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
,

找出影响犯意的各种主客观因素
,

一

以便控制外

部条件
,

改善内部条件 ; 有效地预防犯罪
,
并

对~ 全时期的犯葬趋势进行预侧
。

特别是深入

剖析各安舞排人的特殊掩理
,
例如青少年违法

犯那心理 ; 累犯心理察 珍于翻块翻事政维
奥

对于预防犯罪
、

改造罪犯等项工作
,

均共有魏

募意义
,

碑属同犯罪作斗争所必需
, 又不能由

刑法学所代替
。

此外
,

尽管在 违 法犯 罪人当

中
,

需要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是少数
,

然
二

而
,

对某些犯罪人 ( 即使不能免除 其 刑 事 责

任 ) 在犯罪过程中显露出来的变态心理 (如性
倒错

、

情感异常等 ) ,
却需要作 出心理学以至精

神医学方面的解释
,

以便在其服刑过程中
,

确

定合理的矫治方案
,

同时也可匆今后预防犯罪

提供经验教训
,

例如重视心理卫生及进行早期

防治等
,

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内容
, ,

根据资料介绍
,

国外在同犯罪进行斗争的各个、

环节上
,

均有心理学家
、

精神 医 学 家 参加工

作
,

它们的有益经验
,
我们也应参考借鉴

,

不

应一概拒绝
。

目前
,

在法学界
,

也有一些同志对于研究

犯罪人的心理特点及其生理机制持怀疑态度一
认为这同研究犯罪与阶级斗争关系有些格格不

入
。

其实
,

犯罪现象的复杂性
,

决定了犯罪科

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
。

政洽学
,

法学
、

犯罪

学
、

犯罪心理学等姊妹学科
,

是从不同角度
,

运用不同范畴
、

概念来阐释犯罪现象的
。

它存1

之间的关系
,

是互相渗透和补充
,

而不是相互

对立和排斥
。

诚然
,

在社会主义社会
,

一定范
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然是产生犯罪现象的主要根

源
。

然而
,

作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全部问题的

终结
。

犯罪心理学所要探究的恰好是
,

阶级斗

争是怎样反映到犯罪人的头脑即意识中
,

又是

怎样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
。
即是说

,

作为社会

现象的阶级斗争和刹削阶级的腐朽思想
,

只有
、

通过对具有一定心理
、

生理特点的个体 (犯罪

人 ) 施加影响
,

才能产生犯罪心理和发生犯罪

行为
。

犯罪心理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紧密联系
、

不可分割的过程及其规律
,

回答在同代的客观 {

现实中, 个体反映活动的选择性是 怎 样 产生
、

的
,

解决阶级斗争同个体犯罪行为的
“
粘结

” 。

因此
,

不能把阶级斗争的研究同对界犯心理特

点及其生理机制的研究割裂开来
,
对立起来

,
、

界犯的心理困索
,
按照心理科学的概念

,

理应

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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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其反动世界观
、

不良道德品质诸因素
,

只

是不同学科用不同范畴表拯罢了
。 :
所以

,

不能

把二者割裂开来
,

对立起来
。

回顾与展望

当前
,

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
、

总的说来
,

还处在幼年时期
。

以马克恩主义为指导
,

具有

中闲特点的科学的犯罪心理学
,

还正在创建
。

从事犯罪心理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
,

也两刚组

建
。

这支队伍
,

一部分由原来从事普通心理学

和教育
、

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同志
,

另一部分由

原来从事法学研究的同志组成
。

他们在原有专

业的基础上
,

互相学习
,

紧密结合
,

努力开拓

新的知识领域
。

与专业队伍相配合的
,

是广大

的公检法司
、

工青妇教等实际工作者
。

他们结

合各自的工作实际
,

开展调查研究
,

为犯罪心

理学的创建和发展
,

提供了宝贵的资料
。

专业

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
,

理论来源于实践

又指导实践
,

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显

著特点
。

几年来
,

在大量调查研究
,

搜集典型

案例和实际工作经验
,

撰写专题论文
,

翻译介
、

绍国外资料的基础上
,

为了解决教学的急需
,

由中国政法大学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
,

协作编

写的我国第一部 《犯罪心理学
》
教材

, 已经出

版
。 《 青少年犯罪心理学

》 、 `罪犯心理学
`
等专

著
,

也可望在近期陆续出版
。

适应学术研究和

宣传普及的需要
,

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

委员会
,

已于 1 9 8 3年 7 月成立
。

近几年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
,

大体具有以

下几个特点
:

第一
,

坚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方

向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
。

犯罪心理学同法学一

样
,

具有鲜明的党性
,

它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

服务的
。
因此

,

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妇 从一开始

就注意了善惕和防止那种
“
为科学而科学

” 的

资产阶级观点以及把这种研究引向 嵘为罪行辩

护
”
的客观主义倾向

。

同时
,

在 立 论 和 阐述

上
,

注意与党的政策和现行法律保持一致
,

第二
,

坚持哲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科学
、

自然科学基础相结合
。

马克思主义哲学
,

对人

的心理
、

意识的最本质的规律作 了 高 度 的概

括
,

对于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具有普盆的指导意

义
。

由于心理学的中间科学性质
,

在闸述犯罪

心理时
,

既要注意到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

征
,

批判那种把犯罪
“
生物学化

”
的倾向

,

又

不能忽视人的心理的物质基础 (即心理的生理

机制 )
,

防止
“
唯社会学因素论

”
的影响

。

同时
,

重视运用有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于犯

罪心理的研究
,

并且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
。

第三
,

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
。

由于专业

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密切结合
,

使得犯罪心

理学的研究
,

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
,

并不断地

为现实斗争服务
。

例如
,

从心理学角度
,

总结

同犯罪作斗争的新鲜经验
,

使之上升到理论的

高度 ,
开展专题调查和实验

,

发掘尚未掌握的规

律
,

提高研究水平 ; 配合现实斗争
,

把理论研

究同应用研究
、

普及宣传结合进行等
。

第四
,

在犯罪心理和犯罪原因研究中
,

坚

持诸因素辫证统一的综合动力的观点
。

在研究

犯界心理形成和犯罪行为发生上
,

一

既注意到产

生犯罪的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
,

又注意到现实

生活中内外因的多样性
,

着眼于客观因素和主

观因素的辩证统一
,

社会学因素主导作用与生

物学因素条件作用的撼证统一 , 世界观
、

思想

意识决定作用同其他心理成份抽助作用的辩证
统一

。

防止犯罪心理和原因研究上的简单化
、

公式化的倾向
。

总的说来
,

这几年研究工作的主流是健康

的
,

但有时受到一些
“
左

”
和右的思想的干扰

。

当前的任务是逐步建设和完善犯界心理学理论

体系
,

不断提高研究水平
,

在加强基础理论建

设的同时
,

加强应用研究
。

具休说来
,

有以下

三个方面
,
一是要加强它的普通心理学基础

。

吸收现代心理科学的研究成果
,

运用现代技术

方法
,

开展实验研究
、

个案研究以及综合研究
,

使定性分析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
,

么提高

研究的质量
。

二是选择与现实斗争相关的裸题



深入研究
。

.

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就是需要继续

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
。

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心

理
、

特区犯罪心理和严厉打击产重刑事犯罪后

的心理效应等
,

是有待开拓的新领域
。

同时
,

进一步开展对预测
、

预防和改造工作方面心理

学问题的研究
。

三是积极培训和 充 实 师 资队

伍
,

使之适应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普通开设

犯罪心理学课的客观需要
。

上述种种
,

都表明了我国犯罪心理学的不

成熟和血待扶特
。
但是

,

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

展
,

文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
,

同犯罪作斗争

的需要
,

处在第一线的公安政法干警以及有关

人员欢迎它
、

支持它
。

我们练毫没有理由因它

的幼稚而嘲笑
,

因它的不足而否认其存在的必

要
。

殷切地期望法学界的专家
、

学者对这门学

科给予更多的关心
、

支持
,

帮助和指导
,

使之

不断地充实和发展
,

为保卫和建设
“
四化

”

作

出应有的贡献
。

论 免 予 起 诉

傅 宽 芝

免予起诉是我国人民检察院对于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
,

但是根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

刑罚
,

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
,

决定不将被告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刑事诉讼 的 一 种 制

度
。

这是我国独创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刑事诉讼制度
,

它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诉讼原则
。

司法实践

证明
, 它的运用对于切实贯彻对犯罪分子实行

“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界 的政策
,

及时有效地分化
、

瓦解犯罪分子
,

孤立
、

打击少数
,

争取
、

挽救多数
,

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护保证刑 法正 确 实

施
,

以及对于减轻人民法院不必要的工作负担
,

使其更好地集
’

中
一

时 I’gi
、

人力 和物力同犯界作斗

争
,

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作用
,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
。

但是在实践中
,

免予起诉有时浪有被正确

适用
,

主要反映在免予起诉的范围不当
。

究其原因
,

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有的同志对免予起诉的

性质
、

特点等问题持有不同的认识
。

本文试图对这些间题作些探讨
。

`

免予起诉制度和其他刑事诉讼制度一样
,

有自己孕育和发展的过程
,

它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

下
,

同反革命罪和各种刑事犯罪长期斗争的司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
。

它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客

观需要产生
,

又不断发展和完善
。

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
,

社会主义法制
,

在彻底废除伯法的前提下
,

就已逐 步 建 立 起

来
。

一九五四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
》 ,

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邢

事案件负有起诉或不起诉的职能
。

当时还没有关于免予起诉的制度
。

但是
,

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

在这种情况
:
被告人确已犯罪

,

依法应负刑事责任
,

但是从案件的具休情况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

需要考虑
,

对其中有的被告人不给予刑事慈罚
,

或是免除刑事惩罚
,

,

不向人民法院移诉
,

可能更

为适宜
。

例如
,

一九五五年我国肃反运动 中
,

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强大威力的震摄和党 的 政 策 感

召
,

许多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` 他们中有的罪行轻微
,

、

有的悔葬表现较好
,
有的有立功表现甚至


